
格林 LOGO 故事 

格林的商標──雞、貓、狗、驢四隻動物疊在一起的圖

案，取材於格林童話《布萊梅樂隊》。 

《布萊梅樂隊》是敘述四隻被主人遺棄的動物──年老

力衰的老驢子、不能打獵的老狗、抓不到老鼠的老貓、

和嗓子啞了的公雞，計畫到大城市布萊梅組一支樂隊，

開始牠們的新生活。 

但是當牠們穿越森林時，卻意外的闖進強盜窩。為了趕

走強盜，牠們想了一個主意。驢把兩隻前蹄搭在窗台

上、狗跳到驢背上，貓爬到狗背上，公雞飛到貓頭上，然後四隻動物一起奏樂：驢

子嘶吼、狗吠、貓叫、公雞喔喔啼。 

屋裡的強盜聽到這個恐怖的聲音，以為鬼怪要衝進來，非常害怕，通通逃走了。從

此，這四個好朋友快快樂樂的在森林裡住下來。 

《布萊梅樂隊》傳遞了「團結力量大」的重要性。出版一本好書，也需要大家的共

同努力。首先我們要有好的作者、畫家創作，接下來要靠編輯的潤稿、美術編排的

設計美化，印刷和裝訂才能成冊。 

格林文化選擇用「布萊梅樂隊」作為 LOGO 有兩個意義：首先《布萊梅樂隊》是格

林童話中的一個故事，而格林文化取名「格林」，就是想表達我們是一個出版兒童

繪本的專業出版社；同時，格林文化希望能藉著這個 LOGO 提醒自己，在出版過程

中不可疏漏任何一環節。 

就像故事中的雞、貓、狗、驢一樣，我們秉持著團隊精神製作兒童繪本，在格林文

化發行人郝廣才先生的帶領下，格林文化自 1993 年成立以來，出版多本風格優美、

藝術品味高的精緻圖畫書，並屢屢獲得國內外的插畫大獎。 

 

一、公司簡介   

格林文化是台灣第一家結合全球 32 個國家、335 位世界第一流插畫家，出版「高畫

質」兒童繪本的專業出版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吉卜林……，國際繪本大

獎安徒生大獎得主杜桑凱利、羅伯英潘……等傑出而具影響力的作家和插畫家，都

是我們的作、繪者。 

格林文化的圖畫書版權銷售世界各地，擁有 25 種不同語文的版本，包括：美、法、

英、加、韓、德、日……等國家。不僅拓展台灣出版事業的版圖，也讓全世界知道

台灣是一個有能力創造高品質、精緻文化出版品的地方。 



出版充滿豐富美感的兒童繪本、提昇兒童欣賞藝術的能力，並達到叫好又叫座的標

準，是格林一直以來努力獲得的最大成就，也是未來持續不斷的原則與目標。 

 

二、得獎紀錄   

格林文化的書經常得到國際插畫大獎，如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入選、波隆那國

際兒童書插畫展入選、加泰隆尼亞國際插畫雙年展入選、聯合國兒童救 援基金會最

佳插畫家獎，不勝枚舉。並且連續七年成為「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作品入選

最多的出版社。創下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中，第一家出版社連續七年入選最多

書籍的紀錄。2013 年更入圍波隆那兒童書展(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50 周年--

全球最佳童書出版社，也是華文出版社唯一入圍者。1995 年得到布拉迪斯國際插畫

雙年展主辦單位評選為世界最佳出版社的榮譽。 

國內大獎中，格林文化的圖書也是常客，例如文化部「金鼎獎」、文化部「中小學

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台北市立圖書館「好書大家讀」、中國時報「開卷」最佳

童書、聯合報「讀書人」最佳童書等，深受評審委員的青睞。 

 

三、製作能力 

（一）編輯：   

格林文化發行人郝廣才先生為台灣兒童進入繪本時代的關鍵人物，《美國出版人週

刊》稱他為台灣與國際繪本界接軌的推手。他擔任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評審時，

是歷來年紀最輕且為第一位擔任評審的華人。格林文化在他的帶領下，不論文字或

美術編輯均具備豐富的兒童圖畫書相關編輯經驗。除圖書的編輯之外，與作、繪者

的互動也是編輯工作中不容忽視的一環。格林結合了世界的創作資源，延攬國內外

傑出插畫家，以多樣的繪畫風格詮釋經典文學及現代兒童文學創作，造就極佳的創

意與品質，吸引許多國際知名的出版社前來購買版權。 

（二）印刷製作：   

格林文化圖書不但在編輯上費盡心思，在印刷製作上也絲毫不敢懈怠，為了呈現最

好的閱讀品質，每本書都挑選合適的尺寸與用紙，即使某些特殊尺寸和紙張，可能

導致裝訂成本增加，或必須在國外印刷，我們仍堅持採用，因為孩子的童年只有一

次，為了給孩子最完整的美好，我們願意努力克服印製條件的限制。 


